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护理服务项目采购需求

1、岗位设置：提供23个岗位的照料护理服务。
2、服务对象覆盖科室：精神科住院科室。
3、服务岗位实现24小时工作制，确保每日每个岗位24小时均需有人在岗。
4、服务岗位职责：在科主任、护士长领导下，在医护人员指导下开展工作，服从科室的日常工作安排和调度，负责患者日常生活照料，协助完成非医疗技术性工作，包括但不限于生活起居协助（进食、穿衣、如厕、洗浴等）：
重点风险防范（跌倒、噎食、压疮、自伤、暴力行为等）；
根据患者自理能力评估结果（全自理/半自理/全护理）提供分级服务。
5、人员资格要求
年龄：女性18-50岁，男性18-55岁；
健康要求：身体健康，无传染性疾病，无精神病史。持有近三个月内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健康合格证明；
学历与资质：初中及以上学历，持有护理员相关证书，具备广东省医疗护理员培训合格证书、护士执业证书或养老机构护理相关经验者优先；
素质要求：责任心强、语言表达清楚、沟通能力强。需提供无犯罪记录证明、无失信联合惩戒对象记录证明；能适应24小时轮班制。
4.服务标准与管理机制
服务商需保证至少有1名项目主管驻场负责管理（其岗位不包含在医院采购的23个照料护理岗位内，项目主管的用人成本由服务商自行承担）；
建立日常巡查与定期考核制度，考核结果与服务费用挂钩；
服务商须提供岗前培训与持续教育，确保服务质量。



